
108學年度『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獎學金 』受理申請公告 
 

申請時間:自 108 年 8月 12日起至 108年 10月 2日(三)截止 

申請人應附申請書連同應繳文件，  

(1)10/2(三)前 ，可繳交至所屬的系辦公室即可，由系辦彙整後統一收發送交予 

   台北校區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。 

(2)若錯過 10/2繳交系辦時間，自理以郵寄或送達方式，必須於 10/3(四)17:00 前將文件 

   送達台北校區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 (地址:106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99巷 5號 5樓 521室) 

郵寄方式 :收件人『淡江大學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』收 

          另於信封上 加註 申請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獎學金 

 

<獎學金申請專區>http://www.taipeitku.org.tw/?pagekey=scholarship (均採線上填表申請) 

申請獎助學金種類如下：  
(1)成績優良獎學金(每名一萬)(大二以上) 
(2)自強獎學金(每名一萬)(大二以上) 
(3)熱心服務獎學金(每名一萬)(大二以上) <社團參與及課外活動表現> 
(4)『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-同心獎學金』(每名每學期一萬、四年八學期共八萬)(限大一) 
(5)陽光傷友獎學金(每名一萬) (不限年級) (限陽光基金會陽光傷友或顏面損傷者-須備身障手冊) 
(6)其他贊助人具名獎助學金。 
 
<獎學金辦法及申請作業>  
請上本會網站 http://www.taipeitku.org.tw  →建立帳號申請為準會員 

→獎學金專區→左側點「本年度獎助學金列表」→點入欲申請的獎學金項目 

→點入申請獎學金 →依欄位輸入資料 →確定送出→印出申請表→將申請書連同應繳文件郵寄出  

 

<注意事項>  
1.均採線上填表申請，填妥後，請列印出申請表並檢附該項獎學金要求應繳文件郵寄出。未於申請截
止日前收到書面申請書及應繳文件，將視為未完成申請。  
2. 線上填表申請後，本會將寄出獎學金申請通知信至您的 E-mail信箱，作為申請確認。  
3.欲申請本會多項獎學金者，請各別線上填表申請，並各別備妥應繳文件。 
4.凡獲獎學金者，務必出席 108/11/30(六)頒贈典禮，未能出席將喪失獲獎資格!!  
5.已領其他獎學金者亦可申請本會獎學金!!已領本會獎學金者亦可再申請其他獎學金!!  
6.相關日期: 
(1)申請截止日期:108/10/2(三)<申請文件須寄送到達>  
(2)預定獎助學金評審及面談審查日期:108//10/13(日)  
(3)申請『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同心獎學金』  (其他類獎學金僅書面審查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過第一階段書面審查後，將於 10月 11日前另行通知(E-mail及簡訊)進行第二階段面談審查。  

預定面談時間:108 年 10月 13 日(日)下午 13:00~17:00 

預定面談地點：淡江大學台北校區 5樓 校友聯誼會館(522室) 

(4)預定頒贈典禮日期:108/11/30(六)上午 8:30 地點: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 

網站 http://www.taipeitku.org.tw   E-mail: tkutpe@gmail.com  

獎學金申請聯絡人：鄭秀珠 0922-015712               
 
Facebook社團:搜尋  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(AATkuTpe) https://bit.ly/2wczGst 

社團法人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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